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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與其顧問服務人員之認
可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一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從事工業通風設計

施作、維護管理之工作年

數及資格條件，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由顧

問機構檢附相關資料，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登錄為該

顧問機構之工業通風技術

顧問人員： 

一、 國內外大專校院以

上理工或工業安全

衛生相關科系畢業，

並修畢工業通風或

流體力學相關課程

至少三個學分，且工

作達三年以上。 

二、 工業安全、職業衛

生、冷凍空調、環境

工程技師，且工作達

一年以上。 

第八條  從事工業通風設計

施作、維護管理之工作年

數及資格條件，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由顧

問機構檢附相關資料，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登錄為該

顧問機構之工業通風技術

顧問人員： 

一、 國內外大專校院以

上理工或工業安全

衛生相關科系畢業，

並修畢工業通風或

流體力學相關課程

至少三個學分，且工

作達三年以上。 

二、 工業安全、工礦衛

生、冷凍空調、環境

工程技師，且工作達

一年以上。 

配合考試院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將工礦衛生技師類科名稱

修正為職業衛生技師，爰酌

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從事勞工作業環境

監測之工作達一年以上，

且具符合職業衛生技師資

格者，得由顧問機構檢附

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登錄為該顧問機構之

暴露評估技術顧問人員。 

第九條  從事勞工作業環境

監測之工作達一年以上，

且具符合工礦衛生技師資

格者，得由顧問機構檢附

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登錄為該顧問機構之

暴露評估技術顧問人員。 

配合考試院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將工礦衛生技師類科名稱

修正為職業衛生技師，爰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從事勞工健康臨場

服務之工作年數及資格條

件，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

一者，得由顧問機構檢附

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登錄為該顧問機構之

第十條  從事勞工健康臨廠

服務之工作年數及資格條

件，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

一者，得由顧問機構檢附

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登錄為該顧問機構之

一、 為配合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二十二條分階段

擴大施行事業單位勞

工人數五十人以上者，

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

員辦理勞工健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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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顧問人員： 

一、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

師，且工作達二年以

上。 

二、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訓練，成績

合格之勞工健康服

務醫師、心理師、職

能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或護理人員，且工

作達三年以上。 

勞工健康顧問人員： 

一、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

師，且工作達二年以

上。 

二、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訓練，成績

合格之勞工健康服

務醫護人員，且工作

達五年以上。 

事宜，與因應職場肌肉

骨骼疾病、心理壓力等

新興職業疾病之預防，

爰第二款增列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訓練合

格之勞工健康服務相

關人員，包括心理師、

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

療師等人員；並依實務

調整臨場服務工作年

數之規定。 

二、 配合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之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一條  從事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建置、輔導、

驗證或績效提升之工作年

數及資格條件，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由顧

問機構檢附相關資料，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登錄為該

顧問機構之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顧問人員： 

一、 國內外大專校院以

上理工、管理或工業

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畢業，並經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主任

稽核員訓練合格，且

工作達三年以上。 

二、 工業安全技師、職業

衛生技師，且工作達

三年以上。 

三、 曾於勞工人數達一

千人以上之事業單

位擔任一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單位主

管，或於政府機關

第十一條  從事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建置、輔導、

驗證或績效提升之工作年

數及資格條件，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由顧

問機構檢附相關資料，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登錄為該

顧問機構之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顧問人員： 

一、 國內外大專校院以

上理工、管理或工業

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畢業，並經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主任

稽核員訓練合格，且

工作達五年以上。 

二、 工業安全技師、工礦

衛生技師，且工作達

三年以上。 

三、 曾於勞工人數達一

千人以上之事業單

位擔任一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單位主

管，或於政府機關

一、 為配合我國國家標準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 CNS45001於一百零

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公

告，考量事業單位建置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所需之專業機構顧

問人員之實務需求，並

基於各顧問服務類別

要求顧問人員工作年

資之衡平性考量，爰將

第一款經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主任稽核

員訓練合格之工作年

數之規定，由五年修正

為三年。 

二、 配合考試院於一百零

八年六月將工礦衛生

技師類科名稱修正為

職業衛生技師，爰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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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擔任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部門簡任

以上主管等職務達

五年以上。 

（構）擔任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部門簡任

以上主管等職務達

五年以上。 

第十五條  顧問機構執行臨

場服務，應指定顧問人員

一人為專案經理，擔任相

關服務工作之負責人。 

前項臨場服務執行過

程及結果應作成紀錄，其

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事業單位名稱、地址。 

二、 服務之日期、內容及

結果。 

三、 事業單位配合人員之

姓名。 

四、 專案經理及臨場人員

之姓名。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事項。 

前項紀錄應由顧問人

員簽署後建檔備查，至少

保存五年。紀錄影本應交

付事業單位存查。 

第十五條  顧問機構執行臨

廠服務，應指定顧問人員

一人為專案經理，擔任相

關服務工作之負責人。 

前項臨廠服務執行過

程及結果應作成紀錄，其

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事業單位名稱、地址。 

二、 服務之日期、內容及

結果。 

三、 事業單位配合人員之

姓名。 

四、 專案經理及臨廠人員

之姓名。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事項。 

前項紀錄應由顧問人

員簽署後建檔備查，至少

保存五年。紀錄影本應交

付事業單位存查。 

配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

施行。 

配合本次修正條文，明定施

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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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表一 專任負責人資格及安全衛生顧問服務實績表 

顧問服
務機構

申請認
可類別 

三個類別以上 兩個類別 一個類別 

專任負
責人資
格 

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一、具有工業

安全技
師、職業
衛生技師

資格，並
有十年以
上相關工
作經歷
者。 

二、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博士學
位，且任
教大專院
校相關課
程達十年

以上教學

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一、具有工業

安全技
師、職業
衛生技師

資格，並
有八年以
上相關工
作經歷
者。 

二、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博士學
位，且任
教大專院
校相關課
程達八年

以上教學

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一、具有工業

安全技
師、職業
衛生技師

資格，並
有五年以
上相關工
作經歷
者。 

二、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博士學
位，且任
教大專院
校相關課
程達五年

以上教學

附表一 專任負責人資格及安全衛生顧問服務實績表 

顧問服
務機構

申請認
可類別 

三個類別以上 兩個類別 一個類別 

專任負
責人資
格 

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一、具有工業

安全技
師、工礦
衛生技師

資格，並
有十年以
上相關工
作經歷
者。 

二、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博士學
位，且任
教大專院
校相關課
程達十年

以上教學

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一、具有工業

安全技
師、工礦
衛生技師

資格，並
有八年以
上相關工
作經歷
者。 

二、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博士學
位，且任
教大專院
校相關課
程達八年

以上教學

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一、具有工業

安全技
師、工礦
衛生技師

資格，並
有五年以
上相關工
作經歷
者。 

二、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博士學
位，且任
教大專院
校相關課
程達五年

以上教學

配合勞

工健康

保護規

則之規

定酌作

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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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者。 
三、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碩士以上
學位，並

有十五年
以上相關
工作經歷
者。 

四、曾任政府
機關
（構）職
業安全衛

生相關部
門簡任以
上主管等
職務達十
年以上
者。 

五、具醫師或
護理人員
資格，並

有十年以
上臨場健
康服務相
關工作經
歷者。 

經驗者。 
三、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碩士以上
學位，並

有十三年
以上相關
工作經歷
者。 

四、曾任政府
機關
（構）職
業安全衛

生相關部
門簡任以
上主管等
職務達八
年以上
者。 

五、具醫師或
護理人員
資格，並

有八年以
上臨場健
康服務相
關工作經
歷者。 

經驗者。 
三、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碩士以上
學位，並

有十年以
上相關工
作經歷
者。 

四、曾任政府
機關
（構）職
業安全衛

生相關部
門簡任以
上主管等
職務達五
年以上
者。 

五、具醫師或
護理人員
資格，並

有五年以
上臨場健
康服務相
關工作經
歷者。 

經驗者。 
三、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碩士以上
學位，並

有十五年
以上相關
工作經歷
者。 

四、曾任政府
機關
（構）職
業安全衛

生相關部
門簡任以
上主管等
職務達十
年以上
者。 

五、具醫師或
護理人員
資格，並

有十年以
上臨廠健
康服務相
關工作經
歷者。 

經驗者。 
三、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碩士以上
學位，並

有十三年
以上相關
工作經歷
者。 

四、曾任政府
機關
（構）職
業安全衛

生相關部
門簡任以
上主管等
職務達八
年以上
者。 

五、具醫師或
護理人員
資格，並

有八年以
上臨廠健
康服務相
關工作經
歷者。 

經驗者。 
三、具有工業

安全、工
業衛生或
相關科系
碩士以上
學位，並

有十年以
上相關工
作經歷
者。 

四、曾任政府
機關
（構）職
業安全衛

生相關部
門簡任以
上主管等
職務達五
年以上
者。 

五、具醫師或
護理人員
資格，並

有五年以
上臨廠健
康服務相
關工作經
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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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
位服務
實績 

辦理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達六
年以上者。 

辦理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達三
年以上者。 

 

 

申請單
位服務
實績 

辦理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
達六年以上
者。 

辦理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達三
年以上者。 

 

 

 


